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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共 常 州 市 委 组 织 部
常州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常 州 市 科 学 技 术 局
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常人才办〔2015〕7 号

市委组织部、市人才办、市科技局、市人社局

关于进一步做好科技镇长团相关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辖市、区委组织部，各有关辖市、区人才办、科技局、人

社局：

为贯彻落实省委组织部关于科技镇长团工作的部署，更好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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挥科技镇长团成员的作用，有效提升科技镇长团服务地方的能力，

现结合我市实际，就进一步做好科技镇长团的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及时明确工作职责。按照《常州市科技镇长团管理暂行

办法》和干部管理权限的有关规定，及时办理科技镇长团成员任

职和党组织关系接转等手续，明确具体分管或协管工作，特别是

在引育国家“千人计划”、省“双创计划”、市“龙城英才计划”

等各类领军人才，推进产学研合作，开展人才科技服务等方面的职

责，确保事权落实到位，为科技镇长团成员正式开展工作打好基础。

二、切实加强工作指导。各地组织、科技、人社等部门，要

结合科技镇长团成员的工作岗位需求，及时举办有针对性的岗前

培训、业务培训，提高他们的工作适应能力。任职单位及其主要

负责人也要做好“传帮带”，通过实地走访、专题辅导、谈心交

流等多种形式，帮助科技镇长团成员尽快了解情况、熟悉工作，

转变角色、发挥作用。

三、落实必要工作保障。除省科技镇长团专项工作资金外，

各地设立的科技镇长团工作经费，应按时足额保障到位，用以支

持科技镇长团成员开展人才、科技工作。要结合本地实际和上级

相关要求，落实科技镇长团成员必要的生活待遇，不搞盲目跟风

和相互攀比。除上级明确规定的生活、通讯和交通补贴外，科技

镇长团成员一律不在任职单位领取其他任何奖金、福利或津贴

等。休假、探亲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执行。

四、制定任期工作目标。建立科技镇长团任期工作目标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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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，成员到任后，应迅速开展调查研究，在两个月内（一般于

10 月 25 日前）制定提出团队和个人的任期工作目标，经任职单

位和团长签字同意后，交所在地组织部门审核，并报市委组织部

备案，目标完成情况将作为考核评优的主要依据。团长要履行好

目标管理第一责任人的职责，扎实推进工作的落实。各地应加强

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的监督检查，每半年度集中通报一次。

五、强化日常工作管理。市级层面建立团长联席会议制度，

每季度交流各团工作开展情况、工作经验和特色做法，并协调解

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。各地要督促科技镇长团落实好省市

出台的工作例会、信息报送、保密和请销假等制度。团长外出请

销假，原则上按照我市领导干部相关规定履行手续，请假超过一

周（含）的，应征得省委组织部同意并报市委组织部备案。

六、建立人员退出机制。根据省委组织部要求，各地要加强

对科技镇长团成员到岗、在岗情况的动态管理，建立正常退出机

制。团长、团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各地商派出单位经市委组

织部同意，报省委组织部批准后，实行提前推出并办理有关免职

等手续：到任后，无正当理由连续超过 15 天或累计超过 30 天不

在当地岗位的；在原单位继续承担教学、科研等任务，不能全职

在当地工作的；不胜任工作岗位的；因身体原因不能继续在当地

履职的；有其他特殊情形的。

七、严格监管工作经费。各地要严格按照《江苏省科技镇长

团专项工作资金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制定和执行专项工作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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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配套资金的申请、审核、审批程序，确保统筹管理、专款专用。

科技镇长团任职期满前一个月，各地组织部门应会同科技、人社

部门和科技镇长团，提交专项工作资金使用情况报告，随时接受

省级专项审计。对弄虚作假、截留挪用或挤占专项工作资金的单

位或个人，进行通报批评并追回所拔款项，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

相关责任。

各地要进一步深化认识，切实加强对科技镇长团的日常管理

和业务指导，帮助健全完善各项制度，大力支持他们开展工作。

同时，还要注意研究新情况、解决新问题、总结新经验，强化舆

论宣传、营造良好环境，不断提高科技镇长团工作的针对性和实

效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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